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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的虚假诉讼及其防范

◆尤　婧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 唐山０６３２１０)

【摘要】在司法实践和学界中,虚假诉讼常常容易与其他相似的诉讼情况进行混淆,关于虚假诉讼的具体定义也往往

难以做到统一.因此,为了更好地识别和识别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明确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概念,并将其与其他类似

诉讼类型区分开来,就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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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概念

(一)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概念界定

对于虚假诉讼的定义，目前学界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观点

和理论。 而对虚假诉讼中本身的词义词性进行辨析，能推

断出“虚假”指的是不真实、或不存在的诉讼。 这里的“诉

讼”是指解决民事主体纠纷的法律程序。 而在虚假诉讼

中，由于本来存在的纠纷是双方当事人伪造的，因此“诉

讼”就失去了其本来化解矛盾、平息社会纠纷的意义。 此

时的“诉讼”，变成了某些人用来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由

于民间借贷具有手续宽松、主体自由等特点，近些年来已经

逐渐成为了虚假诉讼滋生蔓延的温床。

(二)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与其他相似概念的厘清

首先，关于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二者就极容易混淆和模

糊，十分不易分辨。 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以捏造的事实提

起民事诉讼，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以期获取不正当利益的

行为，而恶意诉讼则更多是指当事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或

故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采取捏造起诉理由、虚构事实、隐

瞒证据等骗取审判机构启动诉讼程序的行为。 二者之间看

似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在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很多方面都有着

不同之处，决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第一，虚假诉讼与恶

意诉讼间的主体就存在较大差异，虚假诉讼中一般是原、被

告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进行违法行为，而恶意诉讼则通常是

一方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而另一方则多受蒙

蔽。 第二，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的对象有着不小

的差别，虚假诉讼中一般是双方当事人事前通谋，通过骗取

法院的裁决从而损害个人或集体的合法权益；而恶意诉讼因

为一般只有一方当事人提起，所以往往是当事人一方来通过

提起恶意诉讼的手段来贬损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其次，关于虚假诉讼与诉讼欺诈，根据学界对诉讼欺诈

现有的研究，可以界定出诉讼欺诈一般是指在诉讼中，当事

人采取虚构事实、虚假陈述等手段欺骗法院，导致法院因受

欺骗而做出不正确判决的行为。 虽然虚假诉讼和诉讼欺诈

的主体和对象并没有很大不同，但是仍然不能将其一概而

论。 虚假诉讼更强调诉讼本身的虚构性，在虚假诉讼中，

不仅案件的证据和事实可能存在虚假性，就连案件关键的和

核心的法律关系也往往是当事人虚构的。 而诉讼欺诈更多

则是指当事人在存在真实诉权的情况下，利用欺诈的手段欺

骗法院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裁决，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从词性和词义的方面解释，虚假诉讼实际上是当事人以此进

行诉讼欺诈的一种手段。 诉讼欺诈是从欺诈的手段和方式

进行定义，而虚假诉讼是从诉讼的本质进行定义。

(三)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立法现状

对于虚假诉讼这一违法行为的规制，当前，我国民事诉

讼法已经做出了比较具体而详尽的规定，即当事人采取虚假

诉讼手段妄图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或者

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以逃避履行自己本应履行的义务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情轻重采取罚款、拘留的惩罚手段。

对于情节已经足够的严重，甚至构成犯罪的情况，人民法院

则应追究相关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 这些法条可以有效地

震慑不法分子。 对于虚假诉讼的应对和救济措施，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５６条和第２２７条详细规定了诸如第三人

撤销之诉和案外执行人异议等事后救济措施，民诉法解释第

３７４条、第２２７条也规定了当事人如果提出异议被驳回后可

以申请再审的权利，这也保证了案外第三人能够对自己的损

失进行救济。 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

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更是详细地对虚假诉讼的成立要件

和一些具体情况进行了归纳，并对虚假诉讼的惩处对象以及

如何惩治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对虚假诉讼

的惩戒和防范进行了统一具体规定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虚假诉讼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关于虚

假诉讼的法条比较笼统和单一，导致法官在实际操作中的可

执行性不强。 即便法院发布的《指导意见》对于认定虚假

诉讼有了极大的帮助，但是由于最终被认定为民间借贷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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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案件并不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以借鉴的裁判

标准，法官往往会因为“不敢判”的心理而不敢认定虚假诉

讼案件的性质。 此外，检察院如何加强对此类案件的监

督、如何及时通知案外人进行止损等问题还需要法条进行详

实的规定。 而刑法和民法规定之间出现的法条断层，也让

法官难以判断案件到底适用哪一个法律文件。 而对于一些

情节轻微的虚假诉讼案件，所谓的罚款手段显然威慑不大；

对于频频发生的相对小额、情节轻微的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行

为，该如何杜绝、如何惩处，显然相关法条的订立和补充还

有待商榷。

调解制度本身因为程序便利，当事人意愿、法院对结案

率的要求等种种原因而被法官所青睐。 当案件一旦进入调

解制度，法官往往会更专注于对于本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权

利义务纠纷的调解，而往往忽略对于案外第三人利益的保

护。 而因为调解结案的程序简便，法官即使有心也难以发

现当事人双方证据的漏洞和疑点。 更有甚者，少数法官为

了迅速结案，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往往没有将案件的证

据事实查清楚就匆匆盖棺定论，此时就需要加大检察机关的

监督力度。 在法院自顾不暇的情况下，由于法条的缺位，

导致检察机关难以对案件中的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及时监督，

往往会令法院陷入自我纠错的怪圈。

二、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认定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与其他类型

的诉讼相比，在当事人双方的行为和庭审过程中都存在着一

些固定的特征和构成要件。 对其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辨别就

能够更快速地识别虚假诉讼。

(一)根据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特征进行认定

１．当事人行为高度配合默契，且具有特殊关系

在虚假诉讼中往往只有当事人双方存在一定的亲密关系

时，对方才甘愿冒着被法律制裁的风险配合进行伪造证据等

环节。 此外，在正常的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双方的合谋性

和非对抗性是应当在诉讼中始终存在的。 民间借贷虚假诉

讼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一般不存在实质对抗性。 为了逃避法

官对于案件关键信息的审查，虚假诉讼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

时，对方当事人通常会采取自认或调解等方式。 即使大部

分案件中当事人双方也会进行抗辩，但这些抗辩只是流于形

式，并没有对案件的定性起到实质影响。

２．提起虚假诉讼手段多样且行为隐蔽

由于近年来法官对案件的程序审查越来越严格，因此提

起虚假诉讼的当事人可能表面上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进行诉

讼，但实际上却在利用合法手段掩盖其获取非法利益的目

的。 那么当事人通常采取的手段有以下几种：(１)当事人不

亲自出庭应诉。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有权利委托代理人

出庭应诉，而自己本人可以并不出庭。 而虚假诉讼当事人

正是利用这一权利，自己不亲自出庭应诉，从而掩盖自己与

对方的特殊关系。 (２)当事人利用真实的支付凭证企图隐瞒

本不存在的借贷关系。 在民间假贷案件的审理中，双方的

资金来往证明是法官认定虚假诉讼的重要依据。 (３)当事人

恶意利用自认。 诉讼中的自认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

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不利于自己的案件事实的承认。 但是

在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中，由于双方当事人早已就庭审过程、

证据的出示等进行了串通。 因此，在当事人利用自认规

则，对虚构的事实进行自认，伪造虚假的证据时，法院通常

情况下无法立即查明，使得其诉讼过程表面正当合法性，然

而却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

３．多以和解、调解等方式结案

在虚假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都是通过虚假调解结

案，其原因是当事人想利用法院调解的便捷性、简便性达到

快速结案并转移不法所得的目的。 这既能够省去诉讼的漫

长过程，也能获得法院出具的合法文书，实现当事人快速获

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一般民间借贷虚假诉讼案件都是一些

简单的债权债务纠纷，双方责任清晰明确、案情也并不复

杂，因此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法院一般都会采用调解程

序，并在当事人提出要求时出具调解书。 再加上近年来民

间借贷案件数目庞大，相对而言法院的法官人数远远不够，

造成司法资源紧张。 因此，对于当事人资源调解的案件，

法官一般不会对案件事实进行严苛的审查，而容易把审查重

点放在案件的程序上，导致虚假诉讼案件频频出现遗判、漏

判和误判。

(二)根据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进行认定

１．主观上具有恶意串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故意

由法条中的“恶意”可知，虚假诉讼的成立要求当事人

有提起虚假诉讼的故意。 虚假诉讼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主观

目的并不是为了以合法程序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债务纠纷，而

是妄图通过虚构案件事实、故意伪造证据等手段滥用诉权，

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而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当事人一

旦获取了不法利益，就往往伴随着着案外第三人、集体，甚

至社会的利益遭受损害。

２．客观上提起了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中的“虚假”在于虽然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从外

观上看完全符合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标准，但当事

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却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显然与法律

希望设立诉讼救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本意背道而驰。

３．客体具有双重性

在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中，一方面，当事人违反了《民事

诉讼法》所规定的义务，以不正当的手段掩盖自己获取的非

法利益，同时更侵害了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即便侵害

他人合法权益可能并不是当事人提起虚假诉讼的初心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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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但是不能忽略的是，当事人只要谋取到了非法的利益，

其过程就必然会对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另一方面，当

事人通过虚构案件事实，伪造证据等手段骗取法院的裁决，

从结果上看似乎侵害的客体只有第三人、集体或社会的合法

权益，但实际上当事人这种欺骗法院的行为无疑是对司法底

线的挑战。

三、民间借贷中虚假诉讼防范的建议

虽然我国现有法条对民间借贷虚假诉讼已经规定了相关

的防范和惩治措施，然而对于解决现有的各种虚假诉讼的复

杂情形，仍然不够完善。 因此，完善虚假诉讼领域的法

条，及时建立有效的惩处机制等措施，对于防范虚假诉讼就

显的尤为重要了。

(一)完善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相关领域立法

由于大量的民间借贷案件中都存在取证难的问题，许多

所谓的借条借据根本不符合取证要求，更是有很大一部分案

件中双方仅仅通过口头承诺，根本没有借条借据。 这种民

间借贷中固有的模糊性，给民间借贷相关法律的订立造成了

极大的困难。

正是由于法律的缺位，导致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的在频频

发生。 因此，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不仅需要法律的详实规

定，更需要具体可行的制裁措施。 目前，我国刑法对虚假

诉讼罪已经做出了相关规定和阐述，对刑期和刑种也已经有

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庭审中对于证据

的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差异。

(二)建立侵权赔偿机制，增加民间借贷虚假诉讼违法

成本

在民间借贷虚假诉讼中，由于法官认定债务关系是否存

在的主要依据就是借据借条。 因此，当事人只要通过伪造

证据、提前串通串供等手段，就能轻松地获取巨大的利益，

并且逃避法律的制裁。 虚假诉讼一旦发生，必然会伴随着

当事人的受益和案外第三人的受损，而案外第三人的这种

“受损”，通常体现在财产方面。 当前我国对案外第三人挽

回损失的救济手段仅有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一种。 然而第三

人撤销之诉的作用仅是纠正原先错误的判决，对于案外第三

人已经遭受的损失，起不到救济的作用。 虚假诉讼的存在

对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因此，我国

可以通过建立虚假诉讼侵权损害赔偿机制，给予受害人通过

诉讼获得一定的财产赔偿的权利，同时对提起虚假诉讼的当

事人进行一定的惩处。

建立虚假诉讼侵权赔偿制度，一定要明确侵权损害赔诉

讼中原告和被告的认定。 一般来说，侵权损害赔偿诉讼的

原告应当是原虚假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被告应当

是因虚假诉讼而受到合法利益损害的案外第三人，由原虚假

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在虚假诉

讼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除了对案外第三人的损失进行相应

的救济和赔偿外，法院还应当根据虚假诉讼带来的恶劣影

响，决定是否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之外，给予虚假诉讼双方

当事人一定的惩罚性赔偿，对虚假诉讼谋取利益的不法分子

进行威慑和警醒。

(三)增强民众诚信观念，建立征信惩戒机制

目前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虚假诉讼罪，但是如果当事人

提起虚假诉讼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一般不会被认为

是犯罪，也不会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对于虚假诉讼当事

人，可以采取征信惩戒机制对这种不诚信的行为进行惩治。

例如，在查明当事人缺失提起了虚假诉讼后，将其不良记录

录入征信系统，安排相关监督部门对其之后的借贷行为进行

重点监察，并且将当事人失信记录在社会上公开。 一方面

通过社会舆论压力迫使当事人杜绝虚假诉讼行为；另一方面

在其他个人或团体与虚假诉讼相关当事人发展民间借贷业务

时也能更加严谨，遏制虚假诉讼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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